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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《关于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工作
的若干措施》政策解读 

 

一、起草背景 

做好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工作，事关老年人身体健

康、家庭幸福，事关社会和谐稳定。近年来，我省失能失智

老年人照护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一定成效，但仍存在失能失智

老年人信息数据不精准、老年人能力评估结果不能互认共

享、居家社区机构照护体系不完善等问题，亟待我们坚持问

题导向，整合政策资源，不断提升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

水平。2023 年 12 月，省政府办公厅印发《山东省养老服务

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（2024—2026 年）》，提出“2025

年年底前，制定加强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和保障工作的

意见”。在此背景下，我们研究起草了《若干措施》，提出了

十二条创新性强、含金量高、目标明确的具体工作措施。 

二、主要内容及创新点 

《若干措施》主要内容和创新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： 

（一）健全完善了老年人能力评估制度。加强老年人能

力评估和信息归集，依托省级养老服务信息管理平台，建立

全省失能失智老年人信息数据库，归集卫健、医保、残联等

部门失能失智老年人数据，实现部门间数据共享。加强评估

结果互认共享，加强民政部门、卫健部门、医保部门、残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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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之间的评估结果互认共享。入选全省养老服务高质量发

展提升行动项目的县（市、区）建立联合评估机制，实现一

次评估、结果共享。 

（二）有效搭建了“居家+社区+机构”的照护服务体系。

居家方面，要求公布政府购买居家上门服务目录，鼓励建设

家庭养老床位，对老年人家庭进行居家适老化改造，落实长

期护理保险“家护”制度，加强居家失能老年人健康服务，

推进家庭病床建设，设立个性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套餐。社

区方面，培育 300 家示范性乡镇（街道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、

500 家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，培育社区“养老顾问”，设

立 1000 个康复辅助器具租赁服务站点。机构方面，支持发

展普惠性养老机构，加强护理型床位建设，培育 100 家智慧

养老院，创新开展“五床联动”试点，探索失能失智老年人

整体照护解决方案。 

（三）重点聚焦了特殊困难老年人的失能照护服务需

求。聚焦困难失能老年人，落实特困供养、经济困难集中托

养、探访关爱等兜底保障制度，探索困难重度残疾老年人托

养政策。聚焦失智老年人，建设 100 个认知障碍老年人友好

社区，每市至少建设 1 家认知障碍专业照护机构，发展认知

障碍照护床位 1.5 万张。聚焦农村失能失智老年人，支持县

级敬老院设置失能或认知障碍照护专区，鼓励乡镇敬老院转

型为区域养老服务中心，发展养老服务乡村公益性岗位。 

（四）丰富形成了“医养结合+长护险+人才+用品产品”的

质量提升体系。加强医养康养融合，支持 100 张及以上养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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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内设医疗机构，鼓励达到医务室级别，社区卫生服务中

心通过在养老机构设立服务站点、家庭医生服务点等方式提

供嵌入式医疗卫生服务，推进“互联网+护理服务”，规范发

展老年病医院。加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，2025 年实现居

民长护险全覆盖，不断扩大定点范围、支付范围、城市范围。

加强照护人才培育，在全省开展以社区助老员、老年助浴员、

认知障碍照护员等为重点的养老护理人员培训，3 年培训人

次不低于 3 万人次。推动长护险定点机构中长期照护师比例

提高到 20%。加强用品产品供给，丰富老年人生活护理等养

老产品供给，组织有条件的企业申报工信部《老年用品产品

推广目录》，鼓励各市因地制宜打造银发经济产业集群，申

报国家银发经济产业园区。 

 

 
 

 


